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
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會議紀錄

（適用於本關）

開會時間：110年 12月 14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本關4樓禮堂

主    席：呂副關務長敬銘                       紀錄：林潔利

一、主席致詞：（略） 

二、討論事項：  

(一) 提案：
1.報關業者因進口小客車進入本國聯鎖倉庫，可否免徵特

別監視費。（頁次3）
2.轉運貨櫃滯留港邊未抵達卸存地，導致報關業者無法申

請人工查驗，建請非由報關業者及貨主填具說明書。
（頁次7）

3.海運快遞專區業者自行管控貨量相關問題。（頁次8）
4.建請海關於出口通關流程( GB335) 出口報單申報預定裝船

資料查詢Exc e l 報表，新增『第一次放行日期時間』欄位。
（頁次9）

5.建請海關同意因特殊原因讓先行進港船舶可於完成艙單
傳輸後5小時開始裝卸貨物。（頁次11）

6.建請貴關於入口網站新增「報名表」或「電子表單」。
（頁次12）

7.建請調整進口貨物短溢卸申報時效。（頁次13）
8.建請出口航次比照進口航次得線上自行修改。

（頁次14）
9.關貿網路連線問題。（頁次15）

(二) 追蹤案件：
1.建請排除國際港口管制區內貨棧業者設置警衛哨所，避

免權責不清。（頁次16）

(三) 臨時動議：
1.原進口C1放行如有短裝改為C3查驗，是否適用海關徵收

規費規則第3條應徵收特別驗貨費原則。（頁次18）
2.建請同意111年度持續以「線上學習」方式辦理自主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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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進修講習。（頁次24）
3.因櫃場貨櫃爆滿，時有報關業者接到領櫃通知，到櫃場
卻無法提櫃並衍生相關費用，對報關業者甚為不公。
（頁次25）

(四) 宣導事項：6則（詳頁次26~32）

三、散會（上午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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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提案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 1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報關業者若進口車輛，須先進入本國聯鎖倉庫查看配備再申
報，但能容納進口車輛的自主管理業者不多，若因上開原因進
入本國聯鎖倉庫或貨棧之報關業者可否免徵特別監視費。

說    明

    報關業者申報進口車輛時需填報「進口小客車應行申報
配備明細表」，若申報錯誤則影響完稅價格，且有海關緝私條
例第 37條相關罰則，因此業者須先至貨棧或保稅倉或聯鎖倉
庫查看並依規定拍照、記錄檢附於報單，作為海關核價參考依
據。
    以八里分關為例，車輛進口多進入東立物流，但其非自主
管理業者，因此報關業者進入查看須依據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
4條徵收450元規費，而每查看 1台徵收1次，費用驚人。
    建請海關提供配套措施，以利業者更完整正確申報。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進口車輛之車型及配備，在進口人與國外賣方完成交易

時即已確定，報運進口時，報關業者依進口人交付之相關車

輛配備資料，如實申報於「進口小客車應行申報配備明細

表」中即可，此先予敘明；惟業者為審慎計，於報驗前若受

進口人委任仍須至倉棧查車為其權利，但按海關徵收規費規

則繳納監視費亦為其義務，且該規費可轉嫁進口人。

    本案特別監視費徵收係按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 4 條規

定，經海關派員監視辦理事項，按下列規定徵收特別監視

費。但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事項，免徵特別監視費。

依附表一之二（一）（八）項（如附件），以每 1 報單每 1

班向貨主徵收。

    經查五堵分關中國貨櫃站屬於尚未實施自主管理業者，

亦有徵收特別監視費，是以海關對商民之特別服務，應依規

定徵收規費，以符公平原則。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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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2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因船公司因素致轉運貨櫃滯留港邊未抵達卸存地，使報關
業者無法申請人工查驗，但桃園分關要求貨主填具說明書，造
成貨主及報關業者不便。

說    明

    依規定報關業者在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
「15日」內連線申報報單，海關訊息回傳 C3M人工查驗，但貨
櫃滯留轉運港口無法申請查驗，而桃園分關股長要求貨主填具
說明書為何申報報單已久，卻不派單申請查驗。

  經電話溝通，係因船公司轉運貨櫃因素而無法派單查驗，
若隨意派單申請查驗則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規
定，徵收特別驗貨費新臺幣 1,300元。但該股長堅持要求貨主
填寫說明，造成貨主及報關業者不便。

建    議
1.加強教育訓練。
2.修訂相關規定使轉運貨櫃能在期限內轉運至指定卸存地。
3.若因船公司緣故導致無法申請查驗，請船公司填具說明書。

海關意見

一、 有關建議加強教育訓練部分：查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26 條第 1項規定：「核定人工查驗之進口貨物，報關人
應自報關之翌日起 10日內；快遞貨物應自報關之翌日起
3 日內申請並會同海關查驗，屆期仍未申請查驗或申請
展延查驗期限者，應由海關書面通知倉庫管理人預定會
同查驗時間，並副知報關人或納稅義務人。」報關人倘
消極未履行申請查驗或申請展延作為，海關即應依規範
意旨而為職權介入，為求周延而請貨主填寫書面說明，
惟本案非因報關業因素而無法於規定期限內派單查驗，
本關已向關員宣導亦得接受口頭說明。

二、 有關建議修訂相關規定使轉運貨櫃能在期限內轉運至指
定卸存地部分：查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30條
定有期限規範，違反該規定者依同辦法第 80條之 1海關
得以處分，請運輸業者配合法遵。

三、 有關建議若因船公司緣故導致無法申請查驗，請船公司
填具說明書部分：報關人既係受貨主所委任報關，即應
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辦理申請展延查驗期限。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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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3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貴關海運快遞自 110年 3月 2日起實施艙單管控措施，要求

專區業者自行管控貨量並事前向海關申請進儲之貨櫃號碼，若未

先申報並在WS03建檔，有以下處理方式：

1. 請快遞業者與專區業者協調，於 WS03補登錄並重新傳輸艙

單。

2. 若專區業者無法於 WS03建檔，請運輸業者及承攬業者將未建

檔貨櫃資料刪除，重新傳輸艙單，至於未建檔的貨櫃則以溢

卸方式處理。

說    明

    上述 2.以溢卸方式處理則衍生以下問題：

    若業者一直無法進儲處理，根據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

法第 29條，溢卸貨櫃若為併櫃貨物，拆櫃完畢翌日起 3 日內要

申報艙單，否則船公司要受罰。

    又同辦法第 30條規定，卸船後 7日內將貨櫃拖到卸存地點

之限制，否則船公司亦要受罰。但海運快遞櫃不論拆櫃或卸存地

皆非船公司所掌握，但現在皆以運輸工具通關管理辦法處罰船公

司有欠公允。

建    議
    目前已有數家會員受罰鍰處分，考量海運快遞為特殊專案，

建議另行成立專案處理。

海關意見

    因本櫃量管控措施實施目的即為避免快遞業者承攬超量貨

櫃，導致貨櫃積存於港區無法於卸下碼頭之翌日起 7日內將貨物

送交海關指定地點，致使運輸業者無端受罰，爰建議運輸業者於

貨櫃裝船前利用關港貿單一窗口( GB376) 「查詢海運快遞專區申

報進口艙單卸存查詢作業」查詢該貨櫃是否經專區業者登錄，如

該貨櫃尚未登錄即避免裝船，以免事後尚須辦理重新傳輸艙單或

溢卸等作業。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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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4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海關於關港貿單一窗口：( GB335) 出口報單申報預定裝

船資料查詢之報表，新增『第一次放行日期時間』欄位，以利業

者掌握裝船日期。

說    明

    出口報單申報預定裝船資料查詢( GB335)該程式，目前下載

報表『放行日期時間』(如附件)，為貨物退關轉船後最後 1次放

行日期，但貨物放行 30日內需裝船是由第 1次貨物放行日期開始

計算。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本關同意辦理並報署研議，系統上線前業者可於關港貿單一

窗口>免證查詢服務>出口通關流程>( GB309) 出口報單通關流程查

詢，查得第1次放行日期。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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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船名 航次 裝船關別 掛號 收單關別 類別 貨櫃裝運方式

AAA232 S401 AB 10AAAA AB G5 1

S/O 裝貨單 託運單主號 通關方式 貨櫃號碼 貨櫃種類 總件數 單位

3051 NIL C1 DFSU7745067 45G1 264 PLT

報單總毛重
緩衝區裝船清表總

件數
正式檔裝船清表總件數 裝船清表單位 卸存地 1 卸存地 2 目的地國家

167666.4 0 264 PLT TPEN030C CNSHA

放行日期時間 報單退關註記 實際裝船海關通關號碼 裝船清表總毛重 裝船清表退關註記 本批件數 銷艙註記

1100428 00:00 10AAAA 167666.4 0 Y

箱號 包裝說明

597 (40'HQ X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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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5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海關同意因天候惡劣等因素，而先行進港之船舶可於

完成艙單傳輸後5小時再開始裝卸貨物。

說    明

    海關艙單預報規定船舶抵達卸貨港前 5 小時完成傳輸艙

單，有時因天候因素先行進港，但船公司或代理行有時未能於

船到前 5小時完成傳輸艙單，導致船舶無法進港。

建    議
    建請同意未傳輸艙單而先進港之船舶，可於艙單傳輸後 5

小時再開始裝卸作業，如有必要可請駐站關員證明開工時間。

海關意見

一、 船舶於臺灣本島港口卸貨者，應依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

理辦法第 37條之 1第 1項規定，於船舶抵達卸貨港口前 5

小時完成申報進口貨物艙單及貨櫃艙位配置圖。違者，海

關依同辦法第 84條轉據關稅法第 83條規定，「得」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準此，艙單申報期限係依船舶到港時間而定，與本案所提

卸船時間無涉。

二、 船舶如因天候不佳等不可抗力因素提早靠港，未能及時申

報艙單，能否免罰一節，查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

陸一本項作業說明八( 一) 2 規定，船舶繫泊後，無論是否

核發卸貨准單，不受理線上辦理進口貨物艙單之新增、刪

除作業，應以人工辦理。爰因故未於時限內申報艙單者，

可由業者提供相關資料證明為非常態特殊情形，經海關審

認有理由，可人工辦理補報艙單，並視個案情節得免予議

處。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第11頁，共 32頁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6案 提案單位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

案    由
    建請貴關於入口網站新增「報名表」功能，由業者自行填

具，以免造成業者及承辦人員作業負擔。

說    明 如案由。

建   議

    貴關現行講習教育訓練或座談會多採人工報名，若能於網

站新增「報名表」或提供「電子表單」，由業者自行填寫，可

節省作業時間，後台亦可整合運用資料庫。

海關意見

本關同意辦理。

（本關外部網站已具備「線上報名」功能，案由所提教育訓練

或會議之權責單位承辦人，可向資訊室申請網站後台權限自行

上網貼附相關資料。操作手冊已置於本關內網/推薦網站/海關

外網手冊，供同仁參閱。)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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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7案 提案單位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

案    由 建請調整進口貨物短溢卸申報時效。

說    明

    進口貨物短溢卸申報作業，依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

7條第10項規定，櫃裝貨物須於拆櫃完畢之翌日起 3日內送達

海關，惟實務上可見短卸貨物係被誤裝至同航次其他貨櫃之情

形，造成業者申報錯誤後續須再向海關申請註銷或更正，增添

海關及業者困擾。

建    議
    建請放寬時效，以同航次貨櫃拆櫃完畢之翌日起 3日內為

申報期限。

海關意見

    貨物如有誤裝致短溢卸情事，其申請更正期限依海關管理

貨櫃集散站辦法第7條第10項已明定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故是類案件已有但書規定，應足以規範。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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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8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關港貿單一窗口( GB330) 海關通關號碼查詢程式，建議同步線

上修改船舶航次及出口航次，維持一致性。

說    明

海關通關號碼查詢( GB330) ：顯示航次有 2個欄位（參考框框），

若線上更改，只能變更船舶航次，無法修改出口航次，變成船舶航

次正確，出口航次仍然錯誤。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一、 因船舶航次和出口航次分屬進出口不同航次，爰未開放同步線

上更改，另依關港貿 XML訊息建置指引預報船舶資料( N5151)

之功能說明，「本訊息業經受理，運輸業者如欲更正或註銷該

船舶預報資料，應以人工遞送書面資料辦理」。。

二、 查現行業者可透過出口裝船清表( N5262)訊息修正出口航次，

並利用GB368程式（運輸業申報出口裝船清表）查詢結果。為

便民服務，建議日後業者傳輸 N5262 表頭( 901) 資料予海關修

正時，同步更正 GB330顯示畫面（海關通關號碼查詢）之出口

航次，以符實情，本案將函詢各關意見，彙整後報署修改程

式。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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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10 年第 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9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近期關貿網路連線常塞車，有時要等數小時，實屬困擾。

說    明
    平日與假日連線進口海關艙單，多次等待數小時才連線成
功，詢問關貿客服亦無法解決，降低工作效率，甚感困擾。

建    議 建議關貿網路改進連線，不要造成業者困擾，增加作業負擔。

海關意見

    本案已請財政部關務署協助查明，依財政部關務署「關港

貿單一窗口及預報貨物資訊系統委外服務採購案」110年 11月

工作會議紀錄，由財政部關務署通關業務組、關務資訊組及維

護商( 關貿網路公司)共同研議解決方案。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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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追蹤辦理案件（第1案）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109年第2次

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第3案 提案單位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

公司

案    由

    請修訂《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 13條之 2「貨棧大

門應設置警衛哨所......」規定，建請排除國際港口管制區內

貨棧業者設置警衛哨所，減少工作重疊節約人力，避免權責不

清。

說    明

1、國際商港所有貨棧門禁皆與港警崗哨整合，本公司核發港區

通行證後，由港警執行人、車、貨進出管制及貨棧安全管

控；且每座倉庫皆設有倉庫管理人員負責進出倉貨物收授及

查核放行，並列印「貨物(櫃)進出站通行單」供港警審查始

可放行進出港區，爰由港警依公權力管控人、車、貨動態已

達嚴密之貨棧門禁管制措施，且能減少工作重疊及有效節約

人力，期避免執行上產生權責不清之疑義。

2、本公司係配合國家政策嚴謹執行各項維安業務，業已遵循旨

揭法規於必要之處所設置 24小時連續錄影並具回放等功能

之監控系統，且連線至駐庫海關辦公室供其查核及即時監看

貨況，能有效強化管理監督機制並防堵不法情事發生。

建    議

   建議修訂內容如下：

  「貨棧大門應設置警衛哨所，由保全或倉管人員負責管制人

員及車輛進出，必要時海關並得要求建置自動化門哨。但設置

於國際港口之管制區者，不在此限。」

海關意見

    本案事涉法規解釋與適用，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於執行上

發生疑義，於 109 年 8月 5日高關業二字第 1091017778號函就

相同問題彙整各關意見陳報財政部關務署，因涉修法實務，宜

俟財政部關務署核示後再議。

執行情形

一、 依據財 政 部 關 務 署 110 年 2 月 5 日台關 業 字 第

1101003877號函檢送「研商貨櫃集散站及貨棧門禁管制會

議」紀錄參、三、決議（一），為兼顧管制成效及實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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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需求，並考慮貨櫃地理環境，可視情形擇一個或數個倉

門設置警衛哨所。

二、 案經本關稽查組依據前揭函示促請提案單位配合辦理，

目前業已完成本港港區貨棧(西 7 庫、西 16前庫、東 6 庫)

擇定一個倉門設置警衛哨所，符合現行法規要求，原提案

原因已消失，爰無修訂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之必要，

本案建議解除列管。

決  議 如執行情形，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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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臨時動議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110年第1次

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第1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原進口報單 C1放行之貨物如有短裝，於拆櫃時發現與艙單

件數不符，傳輸「進口貨物短溢卸報告」後(附件1)，海關取消

放行，經報關業者補送短卸報告及報單並改為 C2或 C3查驗，且

徵收特別驗貨費。

    請鈞關釋疑，是類案件是否適用貴關 103年第2次聯合座談

會第 5案決議(附件 2) ，及台總局徵字第 09710121281號令(附

件3)。

說    明

    依據貴關 103年第 2次聯合座談會第 5案決議(附件2) 及台

總局徵字第09710121281號令公布之「進口報單申報錯誤情形及

審核更正依據表」第15項審核依據二 (附件3)，本提案「進口

貨物短溢卸報告」係經櫃場駐庫關員簽章，應屬「其他可資證

明之相關資料，經查明屬實者」，非進口人或報關業者錯誤所

致，應為准予更正事由，卻改列 C3查驗並徵收特別驗貨費。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一、 此類案件本關向財政部依關務署104 年 9 月 21 日台關業

字第 1041021074 號函說明三辦理，視實際情況審酌其查

驗目的，若屬海關為徵稅及緝私之需要，依職權將免驗貨

物改列 C3 查驗者，自無特別驗貨費之徵收問題，惟如屬

業者申請更正者，則參據財政部關務署 84 年 4 月 18 日

台總局徵字第 84101763 號函、90 年 12 月 31 日台總局

徵字第 90108231 號函及「進口報單申報錯誤情形及審核

更正依據表」第15 項辦理。

二、 進口貨物如有短卸，海關係依「進口貨物短溢卸作業要

點」第9點規定辦理，即無論先驗後放或免驗案件，均需

經由海關查驗確認短卸情形。查本案係於艙單階段受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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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卸報備及艙單更正，而於報備貨物短卸前即核定免驗放

行，尚無特別驗貨費徵收問題。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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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第2案                                                    附件2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103年第2次運輸業、倉儲業暨報關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5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海關釐清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應

徵收特別驗貨費之行為。

說 明
1. 進口報單因短、溢裝向海關核備後，申請更正報單

內容，海關受理後將報單通關方式更改為C3，依查驗
結果准予更正，但需徵收1,300元特別驗貨費。

2. 艙單原申報件數與實際到貨件數不符，船公司於法
定時間內，繕具艙單更正單交由報關人申請更正，海
關受理後將報單通關方式更改為C3，依查驗結果准予
更正，但需徵收1,300元特別驗貨費。

3. 報單申請修改准駁在海關，海關為求慎重及有所依
據將報單通關方式更改為C3無可厚非，但要徵收特別
驗貨費是否得宜，建請海關釐清。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海關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於

貨主請求對進出口貨物之特別查驗應徵規費，關於進口

報單短、溢裝及艙單件數修正致生更正報單情事，如係

C1、C2報單，因非海關依職權更改為C3通關，且係因申

請人疏誤所致，致海關需派員查驗，始能確認是否准予

更正，爰予以徵收規費亦非無據。惟因更正報單型態多

樣，為免徵納雙方爭執，將作全盤性考量後，彙整各樣

態報請關務署核示。

結 論 經與提案單位討論結果，修正提案說明一、二如後，並

由業務一組彙整各通關單位及關區意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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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
進口貨物其包裝完整且件數不變，惟因國外發貨商誤
裝，致包裝內容物短、溢裝，向海關核備後，申請更正
報單內容，海關受理後將報單通關方式更改為C3，依查
驗結果准予更正，但需徵收1,300元特別驗貨費。
說明二：
船公司辦理轉運報關，進口時艙單原申報件數與實際到
貨件數不符，繕具艙單更正單交由報關人申請更正，海
關受理後將報單通關方式更改為C3，依查驗結果准予更
正，但需徵收1,300元特別驗貨費。

執行情形
依據關務署104年 9月 21日台關業字第1041021074號函
示：

1. 按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進出口貨物經海關核准在下列情形下查驗者，應徵
收特別驗貨費，每一報單新臺幣 1,300元。……經貨
主請求對進出口貨物之複驗或特別查驗。」因此，免
驗進口貨物經海關依職權改為應驗而非出於貨主申請
查驗者，不生特別驗貨費之徵收問題。

2. 關於進口貨物發生短、溢裝或與艙單申報件數不
符，經海關查驗後受理更正，應否徵收特別驗貨費，
應視實際情況審酌其查驗之目的，若屬海關為徵稅及
緝私之需要，依職權將免驗貨物改列 C3查驗者，自無
特別驗貨費之徵收問題，惟如屬業者申請更正者，可
參據本署84年 4月 18日台總局徵字第84101763號
函、90年 12月 31日台總局徵字第90108231號函、進
口報單申報錯誤情形及審核更正依據表第15項辦理。

決 議 如執行情形，本關將於業務單位課務會議時，就原則性之相

關規定向分估人員加強教育訓練，俾作法一致，本案解除列

管。

主辦單位：業務一組

 

第22頁，共 32頁



第23頁，共 32頁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110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2案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

案   由
    建請貴關同意111年度持續以「線上學習」方式辦理自主專責

人員進修講習(回訓) 。

說   明

    貴關本半年度專責人員進修講習「線上課程」廣獲好評，專責

人員透過數位學習在「法規精進」及「實務案例研討」強化法遵意

識並兼顧防疫；雖國內疫情趨緩，但國外疫情仍屬嚴峻，對於明年

疫情變化仍有不確定性，建請貴關評估持續開辦線上學習可行性。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111年度講習辦理方式，本關依財政部關務署函示後再行通

知，另業者提議減少每年講習時數或改為每 2年 1次講習，本關將

函詢各關意見後報署研議可行性。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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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110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

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編號 第3案 提案單位：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現因航運大亂櫃場塞櫃爆滿，即使船公司通知報關業者貨已到

港，報關業者安排相關人力到現場卻無法提櫃，而衍生規費、貨櫃

延滯費及其他費用，對報關業者甚為不公。

說   明 如案由

建   議 請貴關協助督導貨櫃集散站業者，俾利報關業者安排人力。

海關意見
    本關將持續輔導貨櫃集散站業者並促其依預約吊櫃，以利報關

業者拖車與人力安排。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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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宣導事項         
一、報告人：倉棧組

  ※貨櫃  (  物  )  運送單運往地併列中文站名  

        為利司機確認貨櫃運往正確目的地，請各貨櫃集散站、貨棧等倉

儲業者於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時，該單運往站名

欄位除原列卸存地點代碼，請併列中文名稱如下圖示。

僅列卸存地點代碼貨櫃(物)運送單

併列中文站名貨櫃(物)運送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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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人：業務二組

  ※申請退關案件，請報關業暨倉儲業依下列說明配合落實辦理

一、 貨物輸出人或其委託之報關業應檢送申請書一式 2份，經海關

核准後，加蓋「本案經查驗無訛，准予全部(或部分)退關(出倉)」，

1份由海關留存，1份由報關人持向倉儲業辦理退關領貨手續，經

倉儲業簽署並加蓋貨物已退關章戳後，送回海關於電腦畫面加註通

關流程為全部（或部分）退關出倉。

二、 倘為不出倉，欲申請原倉重新報關出口者，應檢具運輸、承攬

及倉儲等業者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出口貨物退關/註銷報告

單）及申請書一式 2份，經海關查驗屬實且貨物仍存於原倉者，加

蓋「准予全部（部分）退關並於原倉重新報關運出口」，其中 1份

由海關留存，另 1份交報關業向倉儲業辦理傳輸貨物進倉訊息，經

倉儲業簽署並填寫新海關通關及裝貨單( Sh i p p i n g Or d e r ，簡稱

S/O)號碼後，將其送回海關於電腦畫面加註通關流程為全部（部

分）退關；新出口報單之其他申報事項欄須載明原退關案件之出口

報單號碼，以備海關查核。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 109年 2月 7日台關業字第 1091002302號公告，

修正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出口篇貳、出口貨物通關作業基本規

定三、出口貨物整體通關作業流程（二）出口貨物整體通關作業流

程基本步驟說明16.退關作業流程說明( 3)退關作業流程。

  

 三、報告人：業務二組

     ※ 財政部業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台財關字第      1101029444      號令訂定發  

       布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裁處停業或廢照認定原則

       並自明  ( 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請報關業者依關務法規辦理相關事  

       宜，俾免違章遭裁處停業或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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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裁處停業或廢照認定原則

一、 為使海關對報關業者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裁處停止報關業

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有一客觀標準可資參考，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稱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指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反報

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12條或第 39條第 2項規定，有不能提示、

查無委任書、委任書內容不實或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

變造委任書等不法情事。

三、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屬情節重大，海關

得停止 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一)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為非洲豬瘟疫區之國家( 地區)報運

    進口豬肉類及其他豬類產品，於最近 1年內達3次以上。

(二)報運進口、出口下列物品之一，於最近 1年內達3次以上：

    1.槍械、子彈、事業用爆炸物。

    2.偽造或變造之貨幣、有價證券及印製偽幣印模。

    3.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毒品及其製劑、罌粟種子、古柯種

      子及大麻種子。

前項最近 1年內之違規紀錄，以報關業者於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

後違規受海關裁處警告、罰鍰或停止報關業務，經合法送達之案

件，始納入採計，並以報關業者報運同一主提單之貨物採計為 1

次違規。

四、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於同 1年度前經海關裁處罰鍰金額合計

達新臺幣 30萬元者，屬情節重大，海關得停止 6個月以下之報關

業務；合計達新臺幣 1百萬元者，得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前項同1年度之罰鍰金額，以報關業者於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後

違規受海關裁處罰鍰，經合法送達之案件，始納入採計。

五、 海關裁處時，應審酌報關業者違規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

及歷來違章情形；第 3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案件，得依附表一所

列基準裁處；前點第 1項前段規定案件，得依附表二所列基準裁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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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報告人：法務緝案組

※不得進口貨物，請優先選擇退運或申請自行銷毀，以減少倉租等  
費用負擔

一、 不得進口貨物處理流程

(一) 先行標售：

  經海關責令退運，進口人逾期未辦理退運，或進口人聲明

放棄之貨物，海關就貨品性質、有無商銷價值、及所涉輸入規

定等因素考量是否變賣，可變賣者，先行辦理公開標售，本關

原則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開標，開標日前 1星期可於官網(網址：

h t t p s ://ke e l u n g.c u s t oms .go v.t w/h t ml Li s t /216) 瀏覽標售資

訊，如仍有貨品需求，亦請參與本關標售。惟經標售 4次以上仍

未售出者，將停止標售，並通知進口人申請自行銷毀。

(二) 進口人自行銷毀：

已標售 4次以上未能售出，或未具變賣可能之貨物，海關即

通知進口人申請自行銷毀，銷毀貨物原則上應達到失去原來功

能及商銷價值程度，並須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所以往

往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

合格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可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清除處理機

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查詢( 網址：h t t p s ://was t e1.e p a.go v.t w/

Gr an t /GS-UC60/Qr yGr an t Dat a.as px) 。

(三) 海關代位銷毀：

經海關通知進口人申請自行銷毀，若屆期仍未辦理，將由

海關逕予排入代位銷毀，惟需有契約廠商及達到一定銷毀數量，

始能安排執行日期辦理監視銷毀作業，致使處理期程延長，倉

租等相關費用隨之增加。今年海關私貨及逾期貨銷毀採購契約

已於10月底標出，海關將就滯倉時間依銷毀方式進行排程。

二、 標售及銷毀期間衍生之相關費用均須進口人自行負擔  

未依限退運或聲明放棄之貨物，因滯放櫃場，仍會持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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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倉租、貨櫃延滯費等，直至得標人提領貨物日止，或至出倉

銷毀日止，該費用係為進口人與貨櫃集散站業者間之契約關係，

進口人須依雙方契約內容負擔、結算予貨櫃集散站。

至銷毀費用依關稅法第 96條規定，係由進口人負擔，即使

經海關代位銷毀，其費用限期繳付海關。

為免徒增進口成本，籲請廠商進口前注意審視、查詢相關

規定，如不慎涉輸入規定致不得進口，請優先選擇辦理退運，

或向海關申請自行銷毀，以縮短貨物處理時間，減輕廠商倉租

費用負擔，並加速活化櫃場倉容。

三、 相關業者之代位銷毀  

    倉儲業者在倉容活化需求，及運輸業者在貨櫃調度需求，

若 能 取 得 進 口 人 之 委 託 ， 仍 得 依 台 總 局 徵 字 第

86105269、87107875號及台關業字第1071019475號相關函釋，

申請在海關監視下，代位依法辦理自行銷毀作業。

   

    五、報告人：法務緝案組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自 106年 12月 28日施行至今，本關於各獨立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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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均設有納保官，完善各通關單位納稅者之權益保障；亦視案件爭議

類型，增派具查價專業納保官，以利納稅者於各通關階段遇有問題時，

均有相關專業領域之納保官可供諮詢。

    申請納保官協助方式除了書面申請，亦可透過「關港貿單一窗

口」線上申請。請轉知相關進出口業者善加利用，以維護自身權益，

相關訊息及線上申辦，請參考本關外網納稅者權利保護專區。

　　本關另精選 109年度辦理案件中徵納雙贏之案例改編為小故事，

供各位相關業者參考。

※納保小故事—進口報關有疑義，納保官來幫您！
    甲公司長期於本關報運進口食品，近期進口 1批食品，甲公司在

報關前查詢相關資料，依類似貨物稅則預審案例申報 A稅號，本關改

列為B稅號，甲公司老闆大感不服，便向本關申請核定更正為原申報

A稅號並請求退還補徵稅款。

　　本關承辦關員收到甲公司核定更正及退還稅款申請後，即將此事

報告主管，其主管正好也是本關納保官，納保官瞭解甲公司主張和案

情概略後，便主動致電甲公司老闆，簡單介紹納稅者權利保護制度及

納保官的功能，告知雖然是承辦單位的主管，但既然身兼納保官一職，

自當盡心盡力落實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的精神，協助解決稅捐爭議，且

正因同時為承辦單位主管，對於案情的進度及分析更能有效掌握及解

答疑義。甲公司老闆聽完納保官的詳細解說後，便決定申請納保官協

助本次爭議案件，也同意身兼承辦單位主管的納保官不用迴避，解決

案件爭議。

　　後來，本關承辦關員向財政部關務署提報稅則疑義並召開研討會，

然而甲公司此次所進口食品，難以符合其所主張 A稅號的分類意旨。

納保官在得知稅則疑義結果後，再次打電話給甲公司老闆，詳細說明

此次進口食品不符合 A稅號稅則分類意旨的理由及結果；經由納保官

有條不紊且悉心地解說，原本不服的甲公司老闆表示尊重本關核定結

果，並且撤回請求貨品分類號列核定更正並退還稅款的申請案，向納

保官表達深切感受本關積極正面的服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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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件納保案件可以看到，納稅者對於納保官的中立性及專業服

務感到滿意，透過納保官即時協助解決稅捐爭議，雖然結果和納稅者

最初申請不一樣，但透過彼此良善且有效的溝通，納稅者亦瞭解確實

無法符合其原主張的稅則分類，欣然接受本關稅則核定的結果，並給

予本關積極服務的正面肯定與徵納雙贏的和諧局面！

       廉政宣導：政風室

※請落實貨棧門禁管制措施  

1、依據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 13條之 2 第 2款規定，報關、報

驗人員或貨主因陪同查驗、檢驗、檢疫、取樣或看樣而進入倉庫者，

無現場關（官）員或經海關核准自主管理業者之專責人員在場下嚴

禁碰觸貨物，查驗或作業完畢應將貨物包裝恢復原狀後迅速離開，

不得逗留。

2、請各相關業者注意並廣為宣導，勿因圖便利而致違反海關緝私條例

甚或圖利罪等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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